
 联 合 国   A/68/117

 

大  会  
Distr.: General 
28 June 201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3-37937 (C)    090713    110713 
*1337937C*  
 

 

大会 

第六十八届会议 

暂定项目表 * 项目 21(e) 

全球化与相互依存：国际移徙与发展 
 
 
 

  2013 年 6 月 26 日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此告知，移徙问题区域协商进程主席和秘书处第四次全球会议于 2013 年 5

月 22 日和 23 日在利马举行，主题是“明确区域协商进程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移徙

背景中的地位”。 

 鉴于国际移徙与发展问题高级别对话即将在 2013 年 10 月 3 日和 4 日举行，

而且大会第65/170号和第67/第219号决议呼吁会员国通过举办适当的区域协商

进程等方式向高级别对话及其筹备工作作出贡献，秘鲁政府谨请秘书长将本函及

其附件(移徙问题区域协商进程主席和秘书处第四次全球会议主席摘要)作为大

会第六十八届会议暂定项目表议程项目 21(e)下的文件分发为荷，并将此作为对

就该议程项目举行的讨论以及第二次高级别对话作出的贡献。 

 

           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使 

           恩里克·罗曼-莫雷(签名) 

 

__________________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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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6 月 26 日秘鲁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移徙问题区域协商进程主席和秘书处第四次全球会议 
 
 

  2013 年 5 月 22 日和 23 日 
 

  利马 
 

  主席摘要 
 

1. 移徙问题区域协商进程主席和秘书处第四次全球会议于2013年 5月 22日和

23 日在利马举行，会议的主题是“明确区域协商进程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移徙中的

地位”。 

2. 区域协商进程
1
 主席和秘书处的代表、区域机构

2
 和移徙问题区域间论坛

以及国际移徙政策发展中心、国际劳工组织、国际移徙组织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

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的代表出席会议。移徙发展问题全球论坛前任、现任和继

任主席国政府的代表以及秘书长移徙与发展问题特别代表也出席了会议。会议由

秘鲁政府主持，并得到了国际移徙组织秘书处的协助。 

3. 作为 2011 年举行的区域协商进程主席和秘书处第三次全球会议的主办方，

博茨瓦纳政府共享了这些进程上一次全球会议的成果。巴厘进程、布达佩斯进程、

南部非洲移徙问题对话和南美洲移徙问题会议的代表还着重介绍了各自对话和

合作进程的主要特征以及自上一次全球会议以来采取的具体行动。美洲国家组织

(美洲组织)牵头举行关于区域机构和区域间论坛如何以最佳方式同区域协商进

程接触的讨论会，阿拉伯国家联盟、欧洲联盟、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

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代表出席。 

4. 委托专人为这次会议编写了一份题为“区域内国家间移徙问题协商机制：做

法、近期的活动及对全球移徙治理的影响”的背景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强调

指出，特别是在过去 15 年里，移徙问题区域和区域间协商机制已经出现并扩大，

成为在移徙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和挑战的国家促进彼此对话和合作的一个重要

手段。其中一些机制是分区域成立的，还有更多的其他机制是按主题成立的，它

们都得到了并继续得到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很多关注，并成为全球移徙的重要

__________________ 

 
1
 阿布扎比对话；关于打击偷渡、贩运人口及相关跨国犯罪问题的巴厘进程；布达佩斯进程；科

伦坡进程；政府间发展管理局(伊加特)区域协商进程；移徙、庇护和难民问题政府间协商；地

中海过境移徙问题对话；南部非洲移徙问题对话；西部非洲移徙问题对话；普埃布拉进程；布

拉格进程；南美洲移徙问题会议；5+5 对话(西地中海移徙问题区域部长级会议)。阿拉木图进

程和中部非洲国家移徙问题对话这两个尚未正式成立的对话进程也派代表出席。 

 
2
 欧洲联盟、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东部和南部非洲共同市场、阿拉伯国家联盟、拉丁美洲和加

勒比经济委员会、安第斯共同体和美洲国家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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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部分。对于在区域一级以及就横跨不同地理区域的移徙区形成共识和制订务

实安排而言，这些机制具有重要作用。 

5. 随后进行的讨论突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尽管这些机制在设立时大都没有把

促进全球移徙治理作为明确目标，但它们对一些区域在事实上形成的一致观点和

政策以及对广泛移徙治理领域的能力建设作出重要贡献。 

6. 与会者还认识到，这为各种专职负责移徙问题以及把移徙问题作为一项重要

工作内容的区域和区域间实体互相分享经验提供了宝贵机会。他们强调，必须为

移徙问题区域协商机制和全球一级对话(例如移徙与发展全球论坛和即将举行的

国际移徙与发展高级别对话)创造更多的交流机会。与会者强调，这些移徙问题

对话与合作机制不仅互相充实、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现有全球移徙架构的重要

组成部分，而且遵守国际人权、国际劳工标准、难民和跨国有组织犯罪法等规范

框架。 

7. 与会者欢迎有机会审议即将举行的高级别对话的四个圆桌会议主题(即把移

徙问题纳入发展框架的主流、保护移徙者权利、多方利益攸关方的协调一致与合

作以及区域和全球劳工流动)，并分享了各区域的重要观点和经验教训。与会者

强调，应确保秘书长关于高级别对话的报告明确承认这些区域观点以及区域协商

进程和区域间论坛发挥的作用。 

8. 在各种分组会议和全体会议的讨论中，与会者着重指出了下述要点： 

 (a) 移徙已成为更重要的全球政策领域，涉及到几乎所有区域的所有国家； 

 (b) 需要继续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区域间各级参与，为移徙者和各国取得

更好的移徙成果； 

 (c) 扩大和维持跨区域交流，推动国际移徙与发展论坛、国际移徙与发展高

级别对话、国际移徙组织国际移徙对话等全球性对话的接触，可以带来重大的惠

益； 

 (d) 此外，区域协商进程和区域间论坛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相关范围内为

移徙与发展全球论坛和高级别对话的审议做好准备，推进在区域一级取得的成

果； 

 (e) 应支持正在全球一级为制订 2015 年后发展议程所作的努力，支持对移

徙与可持续发展三大支柱(经济、社会和环境支柱)以及与冲突和灾害局势的相互

关系形成的共识，特别是移徙与正在制定的议程的某些内容可能存在的关联； 

 (f) 与会者确认国际移徙组织作为移徙问题全球牵头机构发挥的作用，特别

是该组织为推动、便利的和支持移徙问题区域和全球辩论和对话作出的努力，以

及该组织向区域协商进程及其他移徙对话与合作论坛提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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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鉴于国际移徙与发展高级别对话将于 2013 年 10 月 3 日和 4日举行，而大会

第65/170号和第 67/219号决议也呼吁会员国通过适当的区域协商进程为高级别

对话及其筹备工作作出贡献，因此，移徙问题区域协商进程主席和秘书处第四次

全球会议正当其时。 

10. 与会者希望提请秘书长和大会注意这次会议作出的以下主要结论： 

 (a) 区域协商进程和新出现的各种移徙问题区域间论坛是移徙问题全球体

制架构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促进在移徙问题上存在共同利益和挑战的国家彼此

开展对话与合作的重要手段。它们的影响远远超出交流信息的范畴，目前正在对

政策、实践、能力和合作产生影响； 

 (b) 扩大参与区域和区域间接触，包括在区域经济、贸易和发展实体范围内

的接触，以及推动区域和区域间一级同全球移徙对话进程的交流，从而使移徙者

和各国取得更好的移徙成果，都会带来重大惠益； 

 (c) 移徙问题区域协商进程和区域间论坛对于促进全球一级审议，包括在移

徙与发展全球论坛和国际移徙与发展高级别对话范围内的审议，发挥不可或缺的

作用； 

 (d) 移徙问题区域协商进程和区域间论坛常常发挥重要作用，不仅促进了在

移徙与发展之间建立有益的联系，而且加强了对移徙者、特别是弱势移徙者的人

权保护； 

 (e) 深化实证基础、信息交流和经验教训共享，特别是在增强移徙给人类发

展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方面，是这一领域的下一个重要步骤。 

11. 与会者对秘鲁政府慷慨主办和主持这些审议表达了深切谢意。 

 

2013 年 5 月 23 日，利马 

 


